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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水利工程行业协会施工企业

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进本会施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，规范施工

企业信用评价工作，保障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，构建诚实守

信的市场环境，结合本市建筑市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深圳市水利工程行业协会施工企业信用评价

（以下简称“信用评价”），是指按照施工企业基本素质、

管理水平、经营能力、信用记录、科技建设等指标体系，对

其信用情况作出评价，并向社会公开，供有关方参考、使用

的活动。

第三条 凡取得深圳市行政区域内经营许可，持有建设

主管部门核发的资质证书且从事工程建设施工活动的会员

单位，均可参加信用评价。

第四条 信用评价工作遵循企业自愿申报，协会组织，

专家评审，社会监督的原则。

第五条 信用评价是行业自律行为，秉承为企业服务、

不以营利为目的宗旨，遵循客观、公正、公开的基本原则。

第二章 评价标准

第六条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的总分值设定为100分，由基

本素质（11分）、管理水平（27分）、经营能力（14分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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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记录（44分）、科技建设（4分）五大部分构成。

第七条 施工企业信用等级分为AAA、AA、A三级，各信

用等级对应的综合得分X分别为：

AAA级：90分≤X≤100分，信用很好；

AA级：80分≤X＜90分，信用良好；

A级：60分≤X＜70分，信用好。

第三章 评价程序

第八条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次，

申报时间为第三季度，具体以本会在网站上行文通知为准。

只接受会员单位参评，不收取评审费用。

第九条 深圳市水利工程行业协会理事会是信用评价的

评审机构，专家组是评价机构，秘书处是日常工作机构。

第十条 日常工作机构负责受理申报材料并对资料的完

整性进行初审，评价机构按照评价标准规定开展评价，评审

机构审定后向社会（协会网站）公示 7 天，无异议后予以表

彰。

第十一条 企业申报需如实填写申请表并提交相关证明

材料，按照顺序整理成册。企业必须对提交材料的完整性、

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第十二条 信用评价结果有效期为两年。两年期满前，

施工企业应重新申请信用评价，原信用等级逾期作废。有效

期内信用等级发生变化的，以最新信用等级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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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有效期内实行动态管理，若企业发生严重失

信行为或重大质量安全问题，经确认后则可调整企业信用等

级甚至取消企业信用等级。

第四章 表彰与管理

第十四条 根据评价结果向企业颁发相应等级信用证书，

在本会的年会以及深圳市水利工程行业协会网站上对企业

予以表彰。

第十五条 本会网站上公布的评价结果，供工程建设有

关方参考。

第十六条 根据评价结果，推荐参评国家、省级优秀施

工企业及全国范围的信用评价。未参加本会评价者，不向上

推荐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水利工程行业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